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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调整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

国有资产报废鉴定小组的通知

各部门：

为进一步加强国有资产处置管理，鉴于人事变动和工作需要，对学院国有资产报废鉴定小组成员进行相应调整，调整后成员名单如下：

组  长：国有资产分管院领导
副组长：总务基建处处长、财务处处长、现代教育中心主任  

鉴定小组成员由以下部门按处置资产类别推荐：

办公设备、家具、图书类：建筑与艺术系、建筑信息系、现代技术教育中心、图书馆、总务基建处；

专用仪器设备、无形资产类：土木工程系、机电工程系、经济管理系、建筑工程管理系、现代商务与管理系、实训中心、财务设备处；

汽车、房屋类：土木工程系、党政办公室、财务设备处、总务基建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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